
擬訂高雄市前鎮區獅甲段429-2地號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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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32、48條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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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出席單位

➢ 高雄市政府－都發局、交通局、環保局、水利局、地政局、財政局

➢ 前鎮區建隆里－林得祿里長

➢ 土地所有權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政府

➢ 學者專家－張桂鳳教授、鄭清中估價師

➢ 智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 新見國際設計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 朱文明建築師事務所

➢ 長興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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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辦理緣起

二.事業計畫內容

三.建築規劃設計說明

四.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五.權利變換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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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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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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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市更新地區：民國91年9月30日高市府工都字第091000477718號公布實施
「劃定高雄市都市更新地區範圍(第一期)案」

2.都市更新計畫：民國106年11月「擴大劃定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及鼓鹽水岸更新
地區暨擬定更新計畫案」

3.「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本案屬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地區，且為高雄市
政府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故得免擬具事業概要。

4.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第48條規定辦理擬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核准實施更新。

本次公聽會已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
及當地居民代表參加，並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
囑託限制登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且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周邊居民。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於適當地點提供諮詢服務，且於專屬
網頁、政府公報、電子媒體、平面媒體或會議以適當方式充分揭露更新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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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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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刊登報紙：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十日前刊
登於聯合報高雄版三日(112.10.01~112.10.03)。

2.  張貼公告：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十日前張
貼於里辦公處公告牌 (112.10.01) 。

3.土地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通知：
於112.10.02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方式寄予相關權利人及里辦事處，並將公聽
會資訊傳單發放予里辦事處及更新單元周邊居民。

4.專屬網頁：http://www.ntown.com.tw/tw/news/B16652C14E253f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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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智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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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者：智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洪士庭)

➢ 聯絡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11樓

➢ 聯絡電話：(07)332-3123

2.規劃單位：新見國際設計規劃顧問有限公司(代表人：許勝博)

1.聯絡地址：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223號5樓之2

2.聯絡電話：(06)238-1385

3.設計單位：朱文明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朱文明)

1.聯絡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20號10樓之2

2.聯絡電話：(07)724-9710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基地位置、範圍及土地權屬

➢ 位於「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之特定經貿核心
專用區(三)，土地所有權人：高雄市政府及台電公司。

➢ 本案採公辦都市更新：重建方式辦理開發。

➢ 劃設一個更新單元，範圍為獅甲段429-2地號土地，
面積為10,000平方公尺。

所有權部

登記次序 所有權人/管理人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0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60.7％ 6,070.00

02 高雄市政府 39.3％ 3,930.00

- -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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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率計算

➢ 本更新單元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辦理，屬經劃
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
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
之一之同意。

➢ 本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共2人，私有土地面積為
6,070.00㎡，同意比例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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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10,000.00 2 - -

公有（a） 3,930.00 1 - -

私有（b=A-a） 6,070.00 1 - -

排除總和（c） 0 0 - -

計算總和（B=b-c） 6,070.00 1 - -

同意數（C） 6,070.00 1 - -

同意比率（％）（C/B） 1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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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土地使用現況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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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及其圖說

➢ 本案位於102年6月4日公告實施之「變更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範圍內。

➢ 土地使用分區：
第三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 建蔽率：60％

➢ 容積率：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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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分區
地號 面積(㎡)

建蔽率

(％)

建築

面積(㎡)

容積率

(％)

基準

容積(㎡)

特貿3 429-2 10,000.00 60 6,000.00 630 6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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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申請容積項目 擬申請容積額度(㎡) 佔基準容積百分比(%) 可申請容積獎勵上限(%)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10 綠建築 不申請 - 10%

#11 智慧建築 不申請 - 10%

#13 耐震設計 6,300.00 10.00% 10%

#14 時程 6,300.00 10.00% 10%

#15 規模 18,900.00 30.00% 30%

都市更新容獎合計（A） 31,500.00 50.00% -

高雄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6 捐贈公益設施 不申請 - 30%

地方其他容獎項目（B） 0 0% -

申請容積獎勵額度總計（A）+（B） 31,500.00 50.00% -

容積移轉額度（C） 0 - -

本案申請容積額度總計（A）+（B）+（C） 31,500.00 50.00% 50.00%

申請容積項目及額度

➢ 依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08.05.15)」及「高雄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10.05.10)」
等相關規定申請容積獎勵，實際獎勵額度以高雄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核定為準。

➢ 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建築基地1.5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0.3倍之法定容
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 本案之建築物預定取得「鑽石級」候選智慧建築證書、「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但不申請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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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總價(元)

壹、工程費用
一、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重建費(A) 11,607,841,867

二、公共設施費用(B) -

貳、權利變換費用（C） 26,058,000

參、貸款利息(D) 966,378,359

肆、稅捐(E) 202,953,934 

伍、管理費(F) 2,362,561,016

陸、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G) -

柒、容積移轉費(H) -

捌、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I) -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G)+(H)+(I)總計： 15,165,793,176

財務計畫

➢ 依「高雄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項目及費用提列總表」及「高雄市都市更新事業
(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等相關標準，計算本案都更事業實施費用總額約為151.65億元。

➢ 共同負擔比率：74.56% (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所載比率為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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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總表

註：相關費用及實際數值應以高雄市
政府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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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一.管理維護計畫原則

➢ 本案更新後規劃一棟辦公大樓、一棟集合住宅大樓、低樓層之商業店舖及公益設施，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規定，由實施者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 為有效執行住戶管理公約及有關本大樓管理服務規章之執行與運作，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於本大
樓區分所有權人交屋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比例後，委由「智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召開大會成立管理委員會，以推動本大樓管理服務之工作。

二. 保固事項

➢ 依據「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貿三（南基地-南側）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案委託實施契約書承諾事
項及保固契約，由實施者負責建物之保固期如下：

 建物之裝修、機電、屋頂及除第2條及第3條外之所有其他部分，保固期間為3年。

 建物之防水保固期間為3年。

 建物構造體或為此等工作之重大修繕者，保固期間為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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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度

➢ 112年9月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草案內容

➢ 112年9月-112年11月自辦公聽會與申請分配作業

➢ 112年11月-113年9月預計為事業與權變計畫報核及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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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發 展 綜 效

亞灣 5 G A I o T 創新園區
6 5 4 坪 公 益 設 施 空 間

政府

提升都市形象及自明性
提供開放空間及立體廊道

市民

活 化 土 地 資 產
地主報酬率 8 1 . 4 7 %

地主

協 助 落 實 5 G 政 策
達 到 回 饋 社 會 初 衷

實施者

預期都市更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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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進度概要

-  事權計畫草案取得市府同意(112/09)

-  七次與市府、台電事權計畫草案研商會議(111/09~112/08)

-  出流管制計畫評估報告：水利局同意核備 (112/05)

-  交通影響評估-研議會議：交通局初審(111/11)

-  都市設計審議-研議會議：都發局初審(111/11)

二、建築規劃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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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說明
使用分區 前鎮區. 第三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基地面積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２５坪)

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住宅 47,249.89㎡+非住宅 47,249.96㎡＝ 94,499.85 ㎡

47,249.89㎡ < ( 94,499.85㎡ ) /2

法定 設計

建蔽率 ６０% ５５.７１%

容積率 ６３０% ６２９.９９%

樓層數 地上 29 層、地下 5 層(辦公棟)；地上 45 層、地下 5 層(住宅棟)

各層使用用途

B5F~B1F: 停車空間兼防空避難室
辦公棟
1F:店鋪.管委會.門廳／2F:公益設施.店鋪
3F.5F:管委會／4F.5F(部分).6F~29F:辦公室
住宅棟
1F:管委會.店鋪.門廳.餐廳.美術館
2F:管委會.店鋪.美術館
3F:美術館／4F:管委會
5F~45F:集合住宅

戶數

辦公單元 122 戶
公益設施單元２戶
住宅單元 390 戶
店鋪５戶／美術館１戶
合計520 戶

法定(土管)
依技術規則

檢討

備註:已於
111/11都
審研議案
決議:原則
支持回歸
技術規則
檢討

實設

汽車數量 1120 770 957

機車數量 1120 770 808

自行車數量 2 2 ２

地下室開挖率 ７４.９９ %

容積移轉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增加３１５００㎡（５０％） 18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
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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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架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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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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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配置說明

20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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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動線說明

21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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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連通設施設計深化

1 .滿足寬 4公尺以上 ,人行步道淨寬 2 . 5公尺以上

2. 強化連通設施綠意層次，公益設施獨立進出口，加強易達性

3. 公益設施工作陽台、後備空間檢討

3M 4M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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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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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連通設施及公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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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說明]

本案於辦公棟地上2層設置二處公益設施，分別為
「智匯學院」及「托育家園」，整併動線與辦公室
梯廳和連通設施連接，創造良好都市介面易達性。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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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美術館空間深化 - 1

24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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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夾層美術館空間深化 - 2  (辦公棟4 F )

25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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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4 F (辦公棟5 F )

26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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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標準層 /辦公棟標準層

27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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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開發說明】
開挖面積:7,499㎡ / 開挖率:74.99%       法定機車位:共770位/ 實設機車位:共808位

法定車位:共770位/ 實設車位:共957位   裝卸車位: 共15位/ 無障礙車位:共19位

B 5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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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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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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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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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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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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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B1梯廳 / 臨停接送車位 (兼裝卸車位)
32

公益設施接送動線說明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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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立面圖

建築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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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向立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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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棟北、南向立面圖

建築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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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棟北、南向立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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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外觀透視圖

35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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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裙樓透視圖

36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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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樓南側透視圖

37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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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樓北側透視圖

38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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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植栽配置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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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照明及燈具配置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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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梯車活動空間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高雄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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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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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估價師選任作業

➢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規定，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無法共同指定時，由
實施者指定一家，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

➢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7條規定，實施者依本條例第50條第2項規定選任專業估價者，
應於擬具權利變換計畫舉辦公聽會前，依下列規定辦理：

 選任地點應選擇更新單元範圍所在村(里)或鄰近地域之適當場所辦理選任：
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六樓第四會議室

 選任之日期及地點，應於選任10日前通知權利變換範圍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111.04.18智業字111041801號通知台電公司與高雄市政府

 選任時，應有公正第三人在場見證：
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陳專員 見證

 依各該主管機關之建議名單抽籤，選任正取二家，備取數家：
選任正取２家，備取１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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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估價師選任作業

➢ 本案三家專業估價者無法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

➢ 於111.04.28舉辦專業估價者選任會議：

 由實施者指定一家：「長興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 二家公開抽籤選任：委託「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及「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 正取

 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李根源估價師

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陳奕壬估價師

➢ 備取

 信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紀亮安估價師

 生耕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陳詩蘋估價師

 第一太平戴維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張譯之估價師

 天易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陳穎貞估價師

 鴻廣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許志安估價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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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銜估價者與選配原則方式－111.12.01第三次研商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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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領銜估價者擇定原則

優先以「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最高」且「土地所有權人分回房屋量體最
多」為擇定原則，倘無法同時滿足前開兩條件時，建議以「土地所有權人分回房
屋量體最多」為擇定原則。

2.選配原則方式

1) 地主皆不繳付差額價金、垂直集中，整層且樓層連續分配為原則

2) 以「戶」及「車位」為最小分配單元

3) 單元分配原則
• 地主選配：以辦公室為優先，店鋪與美術館次之，最後住宅。

• 實施者選配：以選配後剩餘之住宅、店鋪、美術館及辦公室。

4)停車分配原則(其餘依樓地板面積比例平均分配)
• 公益設施23格及店鋪16格停車位➔集中於B1~B2

備註：

1.本案辦公棟公共設施配置於2F、3F及5F。

2.本案裝缷車位(1F-B1)供公用不計價、機車位(B1)不計價；無障礙車位(B1-B3)計算價值並納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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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估價結果
評價基準日：112.05.15

長興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暫領銜)

宏大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戴德梁行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
價值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1,460,000 1,430,000 1,400,000

土地權利總值(元) 4,416,500,000 4,325,750,000 4,235,000,000

更新後
房地
價值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604,141 590,153 586,722

2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431,652 413,715 395,051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1,947,334 2,047,552 1,965,832

房地總值(元) 20,341,462,559 19,665,541,665 18,794,125,101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元) 8,014,536,248 7,748,223,416 7,404,885,290

➢ 可銷售面積及平均單價：

估價作業依契約規定選定領銜估價師

項次 面積(㎡) 面積(坪) 平均單價(元/坪) 平均單價(元/坪) 平均單價(元/坪)

集合住宅 73,507.65 22,236.06   471,064 450,754 431,449

辦公室 65,186.41 19,718.89 390,503 374,958 357,705

商業空間 3,026.46 915.50 409,554 398,848 369,623 

地下停車位 919個 1,947,334 2,047,552 1,965,832
46

註：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以本案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所載比率為60.6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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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權利變換估價說明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48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49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0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1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2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3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4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5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6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7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8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59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60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61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62

自辦
公聽
會版
本僅
供參
考



1.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5條，實施者為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應就土
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之下列事項進行調查：

➢ 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意願

➢ 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位置之意願
➔選配通知已於112.10.12掛號附回執(雙掛號)寄出。

2.「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17條：

➢ 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應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
配及選配原則辦理…但同一位置有2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
理。

➢ 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理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分配位置之申請；未
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其期限不得少於30日。
➔申請分配期間自112.10.13起至112.11.11止。
➔預定公開抽籤日為112.11.12上午10時整，地點為高雄市政府。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申請分配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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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申請分配法令依據

64

1.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 選配通知已於112.10.12掛號附回執
(雙掛號)寄出。

➢ 申請分配期間自112.10.13起至
112.11.11止。

➢ 為利於112.11.15前申請報核，
地主已同意加速申請選配，請於
112.11.01前完成將本調查表擲還
(郵寄或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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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申請分配法令依據

65

1.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 選配通知已於112.10.12掛號附回執
(雙掛號)寄出。

➢ 申請分配期間自112.10.13起至
112.11.11止。

➢ 為利於112.11.15前申請報核，
地主已同意加速申請選配，請於
112.11.01前完成將本調查表擲還
(郵寄或親送)

◆請依選配原則，填寫申請分配單元。
房屋單元(填寫範例)：18F-O1。
車位單元(填寫範例)：398。 

◆請勿填寫第一優先、第二優先等單元編號，建議
可先詢問實施者是否已有其他所有權人後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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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服務與諮詢

66

1.專屬網頁：http://www.ntown.com.tw/tw/news/B16652C14E253f05

2.本案都市更新相關諮詢：

➢ 智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11樓
電話：(07)332-3123

➢ 新見國際設計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地址：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223號5樓之2
電話：(06)238-1385

➢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企科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號
電話：07-3368333#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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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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